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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标准制

修定计划（第四批）的通知》（中制协字[2024]39 号）的要求，《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

体应用技术规程》为协会标准制定项目，计划号 2024-09-cbjh。

本规程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负责管理，由青岛中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

岛理工大学负责起草并组织相关单位共同完成。

1.2 主要工作过程

2024 年 6 月 25 日，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山东青岛召开。会上，由青岛理工

大学田砾教授对标准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编制组成员对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

墙体材料性能、构造措施优化等进行了充分交流，明确了参编单位的分工及标准编制进度，

并针对标准编制原则、标准适用对象及范围、标准构架及主要技术要求等关键点提出了意

见和建议。

2024 年 8 月 19 日，编制组成员在青岛理工大学召开了本规程草稿讨论会，本次会议重

点对标准的术语内容、每章节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与修改。逐条修改了第三章泡沫混凝土的

材料组成与性能要求和第四章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墙体构造的条文内容。

1.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1.3.1 参编单位

本规程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负责管理，主编单位有青岛中邦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与青岛理工大学，参编单位有山东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东南大学、山东电力建设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青岛北洋建筑设计院、中国一冶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江苏省建

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江西省九江市城规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市新润源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等

1.3.2 单位分工和主要起草人

本规程共分 6章，2个附录。本规程的主要起草人及分工见表 1所示。

本规程的主要起草人为：王鹏刚、史云强、杜振兴、史云刚、田砾、蒋姗、佘伟、许

国东、王宝彤、江硕、刘佩燕、韩晓峰、于泳及曹瑜斌。

表 1 主要起草人及分工表

章节名称 单位分工 主要起草人

1总则
青岛中邦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牵头
史云强，曹瑜斌，刘佩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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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和符号 青岛理工大学牵头 蒋姗，许国东

3泡沫混凝土制备 青岛理工大学牵头 王鹏刚，佘伟，于泳，江硕

4设计 青岛理工大学牵头 田砾，杜振兴，王宝彤，佘伟

5施工
青岛中邦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牵头
史云刚，许国东，韩晓峰，于泳

6质量检验与验收 青岛理工大学牵头 蒋姗，许国东，于泳，曹瑜斌

7附录 青岛理工大学牵头 杜振兴，王宝彤，江硕，刘佩燕

统稿 青岛理工大学牵头 杜振兴，王宝彤，江硕，刘佩燕

2 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2.1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规程按照《工程建设标准编写规定》（建标[2008]182 号）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本

规程的编制遵从以下规则：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规，与现行其他国家标准协调一致的

原则；技术指标制定先进可行、规范合理的原则；标准制定突出产品特性，促进建筑行业

健康发展和产品推广的原则。

本规程的内容借鉴工程实践经验，参考了相关标准，试验方法主要采用现行的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以保证标准中技术指标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比性，各项指标值在满足工

程要求的前提下根据试验验证结果确定。本规程适用于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的现浇轻质泡

沫混凝土墙体结构的施工，其他建筑采用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可参照使用。凡本规程

未作规定的，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规程主要共分 6章，2个附录。分别为 1总则；2 术语和符号；3 泡沫混凝土材料与

制备；4 设计；5 施工；6 质量检验与验收；另包含附录 A和附录 B。

1 总则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具有质轻、整体性好、保温和隔声性能好、防火阻燃、工艺

简便、施工快捷、节约材料等特点，是一种具有多功能性的环保墙体。本章节规定了现浇

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基本要求和适用范围。

2 术语和符号

本章节对泡沫混凝土、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泡沫剂等定义了相关的专业术语和

符号，以便于理解和执行规程。

3 泡沫混凝土材料与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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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规定了泡沫混凝土中应用的水泥品类、掺合料、外加剂、泡沫剂与现浇轻质泡

沫混凝土墙体的性能要求。其中，与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见表 3。

3.1 原材料

3.1.1 水泥

水泥是制备泡沫混凝土的主要原材料，在工程应用中，一般采用通用硅酸盐水泥，当

采用快硬水泥或特殊水泥时，使用前应进行配合比试验和性能测试，符合设计要求，方可

使用。一般情况下，建议选用 42.5 级及以上的水泥。本条提出的设计要求，是指工程设计

要求。

3.1.2 掺合料

粉煤灰、矿渣粉、钢渣粉、硅灰等固体废弃物也可作为掺合料，其性能指标应分别符

合相应标准规范的要求，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骨料根据需要选用，特细砂、石粉等可作

为集料添加使用，并需要进行相应的试验和检验。

3.1.3 轻集料

轻质混凝土可选用轻集料，轻集料宜选用燃煤底灰、陶粒、钢渣、尾矿渣等材料。还

可选用珍珠岩、聚丙颗粒、磷石膏等材料，轻集料性能指标要求应符合相关标准。

3.1.4 外加剂

轻质混凝土可根据需要添加一定的外加剂，所添加的外加剂必须符合相应的产品质量

标准，防止对轻质混凝土产生不良影响。

3.1.5 泡沫剂

物理发泡泡沫剂应选用专用泡沫剂，且质量可靠、性能良好，其环保指标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泡沫剂应符合发泡要求，所制得泡沫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且气泡

独立，硬化后的泡沫混凝土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J/ T 266 的规定。

3.1.5 水

条文中的水包括拌合用水、稀释用水。水的选用一般以不影响泡沫混凝土性能为原则，

可采用饮用水、自来水、河水、湖泊水和鱼塘水，不应采用油污水、海水、含泥量大的水。

3.2 其他材料

3.2.1 拉结筋

本条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拉结筋级别。实际工程中，泡沫混凝土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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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较低、与钢筋之间的粘结强度较低，高强度的拉结筋在泡沫混凝土中的锚固长度大，高

强度拉结筋与泡沫混凝土的共同工作能力差。

3.2.2 钢丝焊接网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内配置钢丝焊接网，可以有效预防和降低墙体出现干缩裂缝

的风险，提高墙体整体性及稳定性，保证墙体的安全性满足要求。根据《冷拔低碳钢丝应

用技术规程》JGJ 19的规定，钢丝直径种类很多，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配置的钢丝主

要为满足构造需求，综合考虑耐久性、经济性及施工方便，故本条规定现浇轻质泡沫混凝

土墙体内配置的钢丝直径不宜小于 2.5 mm。

3.3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

3.3.1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的干密度随环境温湿度有细微变化。干密度越轻，泡沫混凝

土中气泡含量越多，干密度变化率越大，反之干密度变化率越小。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

凝土》JG/ T 266中给出了 16个密度等级的泡沫混凝土。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非承重墙中，

密度等级偏小时，其抗压强度较低，密度等级较高时其抗压强度较大，但自重也较大，与

目前工程中最常用的加气混凝土砌块墙体相比，在墙体自重方面优势不大。综合考虑安全

性，经济性，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用混凝土密度等级从 A07~A11

之间选取是合适的。

3.3.2 ~3.3.3 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 T 266 中给出了 14 个强度等级的泡沫混

凝土。泡沫混凝土的泡沫用量越多，其干密度等级越小，抗压强度越低。现浇轻质泡沫混

凝土墙体主要用于建筑内部隔墙和建筑外围护墙，除了承担墙体自身重量外，还可能承担

风荷载等面外荷载。因此，强度等级过小，将会导致墙体耐久性较差，且存在安全隐患，

强度等级过高，则墙体的经济效益较差。根据工程实践经验，综合考虑安全性、经济性，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用混凝土强度等级从 FC3、FC3.5、FC4、FC4.5、FC6之间选取是

合适的。内部隔墙不应低于 FC3，外围护墙采用 FC4。

3.3.4~3.3.8 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的吸水率、抗冻性、导热系数、干燥收缩值及

线膨胀系数等常用指标。

3.3.9 考虑工程经验和工程应用实际情况，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厚度。

3.3.10 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性能指标应符合的要求。

3.4 配合比设计

3.4.1 考虑到配合比对泡沫混凝土性能的重要性，本规程给出了配合比计算和调整的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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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步骤。为了使配合比设计服务于实际工程施工，配合比设计与实际工程施工的配合比一

致，要求采用同厂家、同产地、同品种、同规格的原材料进行试配。

3.4.2 对于新拌泡沫混凝土的目标配合比主要检验干密度、流动度、抗压强度是否满足

要求。 流动度是衡量泡沫混凝土流动性的指标，复杂结构及填充工程对此指标要求较高。

由于现场配制的抗压强度值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为了保证施工时的抗压强度满足设计

要求，施工配合比的实测抗压强度值应在抗压强度设计值的基础上予以适当提高。一般情

况下，室内实测抗压强度应大于设计抗压强度的 1.05倍。

3.4.3~3.4.10 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可依据固定原材料重量法和固体混合料体积法进

行。通过检测泡沫混凝土湿密度，进而控制泡沫混凝土干密度和均匀性，达到控制泡沫混

凝土抗压强度及导热系数的目的。本规程采用固定原材料重量法进行泡沫混凝土配合比设

计。制取泡沫用的水和泡沫剂的数量在生产用的泡沫混凝土搅拌机中，用试验方法来测定。

配制好泡沫剂后，根据泡沫测定仪测定，如果经 l h后，泡沫的下陷度不大于 10 mm，排出

的液体不大于 80 cm3时，泡沫的倍数不小于 20则此种泡沫符合要求。

根据泡沫特性所得出的良好指标以及最小的泡沫剂用量而得出的配合比，被认为是制

造泡沫混凝土用的最适宜的配合比。

仅当制造新泡沫剂时，才需要确定所有各项泡沫特性，而在日常实际生产时，只确定

泡沫的下陷度就可以了。如长时间存放泡沫剂时，使用前应做性能检测。

确定水泥砂子的比率和水胶比。在选择泡沫混凝土的配比时，水泥砂浆的水胶比乃是

一项基本因素，该水胶比应保证在砂浆与泡沫混合之后获得一种结构优良强度最大的泡沫

混凝土。水泥砂浆最适宜的水胶比，对这些材料来说，主要取决于水泥的活性，水泥与砂

子的比率和泡沫混凝土的密度。配制泡沫混凝土的水泥砂浆的水胶比是这样一个比率，即

是在灰浆内水的质量与胶凝材料总质量之比，因为泡沫混凝土在成型过程中，除水泥以外

的其他活性材料也参与化学反应。

为了确定泡沫混凝土最适宜的水胶比，应采用不同的水胶比进行试拌。在实验室条件

下，拌合后的泡沫混凝土养护时间应不小于 6 h，然后测量下陷度，确定最佳水胶比。

若得到的泡沫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比设计的高出 20 % ，应适当减少该配合比中水泥用

量。在泡沫混凝土搅拌机中每拌合一次所需要的材料数量，取决于搅拌机每一次的产量，

而此产量系根据泡沫混凝土预定密度的变化。

3.5 泡沫混凝土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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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5.3泡沫混凝土拌合物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泡沫剂的相关性能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 / T 266；泡沫剂设备

的相关参数应符合泡沫剂发泡要求；

2 采用强制搅拌机时，从投料开始至料浆搅拌结束的时间不得少于 10 min。

2 在物理发泡中，泡沫混凝土料浆与泡沫混合时，应在混合搅拌机中进行，搅拌时间

宜为 3 min~5 min。

3 在物理发泡中，连续上料宜采用双桶式搅拌机，上料与出料时差不应小于 2 min。搅

拌机转速不应小于 90 r/min。

4 化学发泡用搅拌机其转速不应小于 120 r/min，搅拌时间宜大于 1 min，但不应大于 3

min。

表 3 本规程与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条文差异

规范标准

材料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应

用技术规程》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341

掺合料
粉煤灰、矿渣粉、钢渣粉、硅灰

等固体废弃物可作为掺合料。
未细分

轻集料

轻集料宜选用燃煤底灰、陶粒、

钢渣、尾矿渣等材料。还可选用

珍珠岩、聚丙颗粒、磷石膏等材

料。

—

外加剂

轻质混凝土可根据需要添加一

定的外加剂，所添加的外加剂必

须符合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防

止对轻质混凝土产生不良影响。

—

泡沫剂 仅对物理发泡剂进行规定。 对物理、化学发泡剂进行规定。

拉结筋

拉结筋宜采用 HPB300 热轧光

圆钢筋，也可采用 HRB400级钢

筋，其性能指标应符合《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

关规定。

—

钢丝焊接网

钢丝焊接网宜采用直径不低于

2.5 mm的冷拔低碳钢丝，其性能

指标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

土制品用冷拔低碳钢丝》JG/ T
540、《冷拔低碳钢丝应用技术

规程》JGJ 19的有关规定。

—

4 设计

本章节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构造设计要求；分为一般规定与墙体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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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与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的主要差异和水平对比见表

4。

4.1 一般规定

4.1.1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处理用做建筑隔墙和围护作用，需要满足建筑功能要

求。当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高度较大或建筑外墙承受较大的风荷载时，应对墙体进行

承载力及稳定验算，并对风荷载作用下的墙体进行变形验算。

4.1.2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承载力、稳定及变形计算时，可忽略钢丝网片的有利作

用，按素混凝土构件计算。本条给出了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抗拉强度设计值 ft和弹性

模量的取值方法。其中弹性模量经验公式是借鉴《气泡混合轻质土填筑工程技术规程》CJJ/T

177中的经验公式。考虑泡沫混凝土与气泡轻质土材质类似，为进行结构变形验算，可按本

规定 进行。

4.1.3 本条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高厚比。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的高厚比验

算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墙、柱高厚比计算公式验算。考虑

到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整体性较好，且配有钢丝网片，周边与主体结构构件设置拉

结，允许高厚比取 24。

4.1.4 规定了泡沫混凝土墙体使用的泡沫混凝土最小强度等级，应严格执行。外墙环境

较为恶劣，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FC4；建筑内部的隔墙环境较好，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FC3。

4.1.5~4.1.6考虑建筑节能和隔声的要求，规定泡沫混凝土外墙和内墙的最小厚度，并对

墙体内的钢丝做出规定。钢丝具体做法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冷拔低碳钢丝应用技术规程》

JGJ 19，考虑泡沫混凝土墙体耐久性。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整体性能和抗裂性能明显

好于加气混凝土砌块墙。建筑内隔墙的钢丝网的直径和网孔间距可根据抗震设防烈度和抗

震等级进行设置，具体设置见表 4.1.6。对受面外荷载较大的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以及

建筑外围护墙，为保证墙体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应配置双层钢丝焊接网。

表 4.1.6 不同抗震设防烈度和抗震等级下钢丝网直径与网孔间距

抗震设防烈度 抗震等级
钢丝网直径

（mm）

钢丝网网孔间距

（mm）

6
四

≥2.5 ≤200
三

7 四 ≥2.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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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 ≤150

8

三
≥3

≤200

二 ≤150

一 ≥4 ≤100

9
二 ≥3 ≤150

一 ≥4 ≤100

4.2 墙体构造

4.2.1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与主体结构构件（柱、梁、板或剪力墙）应有可靠的连接措

施。连接措施一般采用结构构件预留拉结钢筋或后植筋。拉结筋可采用 2Ф6钢筋（墙内配

置双层钢丝焊接网时）或 1Ф6钢筋（墙内配置单层钢丝焊接网时），沿墙高间距不宜大于

500mm，伸入泡沫混凝土墙体内的长度不小于 300mm。拉结钢筋应与焊接钢丝网绑扎，绑

扎长度不小于 240mm。

4.2.3 本条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自身的连接加强构造措施。为了提高现浇轻

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整体性能和抗震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当墙长大于 5m时或墙长超过层高 2倍时，根据墙体高度的不

同，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墙高小于 6m时，应在墙体中间位置设置暗柱（图 4.2.3）；暗柱应与墙同厚，

截面宽度不应小于 200mm，纵向应设置四根直径不小于 10mm的钢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2）当墙高大于 6m时，应在墙体中间位置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浇筑墙体时，先

浇筑构造柱，待构造柱终凝后再浇筑连接的泡沫混凝土墙体；构造柱应与墙同厚，截面宽

度不宜小于 200mm，构造柱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纵向应设置四根直径不小于

12mm的钢筋，箍筋直径不应小于 6mm，箍筋间距不宜大于 200mm；构造柱与泡沫混凝土

墙应采用拉结筋连接，拉结筋应符合本规程第 4.2.1条的规定；

2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当墙高大于 4m、小于 6m时，墙体半高处宜设置与柱连接且

沿墙全长贯通的配筋带；当墙高大于 6m时，应设置与柱连接且沿墙全长贯通的钢筋混凝土

现浇带，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20；配筋带和钢筋混凝土现浇带应与墙同宽，截面高度

宜为 120mm，水平方向应配置四根直径不小于 10mm 的钢筋，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6mm，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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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间距不宜大于 250mm；

3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纵横墙交接处及墙体转角处，当墙高大于 3m时应设置暗柱；暗

柱应符合第 1条规定；当相邻墙体转角距离小于 1m时，可只在受力较大的转角处设置暗柱；

当墙体厚度为 100mm时，可在墙体转角处设置两根通长钢筋，无需设置暗柱。

4.2.6 本条规定了泡沫混凝土墙体门窗洞口处加强钢筋的布置原则。工程经验表明，实

际工程中的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裂缝很少，大部分墙体基本上没有肉眼可见裂缝，

但在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内洞口的角部容易出现裂缝，故应进行配筋加强。现浇轻质

泡沫混凝土墙体中的门窗洞口顶不到主体结构梁板时，应在洞顶设置过梁。过梁可采用现

浇钢筋混凝土过梁或与墙同厚度的暗梁，配筋应由计算确定。

4.2.8 本条规定了配电箱、消防栓箱等与泡沫混凝土墙体连接措施。

表 4 本规程与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条文差异

规范标准

构造形式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应用技

术规程》

《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JGJ/T 341-2014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

体受压承载力计算

看参照素混凝土构件计算。给出了

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fc、抗拉强度

设计值 ft和弹性模量的取值方法

—

高厚比 允许高厚比 24 允许高厚比 22

墙体厚度
泡沫混凝土内隔墙的厚度不宜小于

120mm

泡沫混凝土内隔墙的厚度不

宜小于 100mm

钢丝网直径与网孔间距

建筑内隔墙的钢丝网的直径和网孔

间距可根据抗震设防烈度和抗震等

级进行设置，具体设置见表 4.1.6。

对受面外荷载较大的现浇轻质泡沫

混凝土墙体以及建筑外围护墙，为

保证墙体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应配

置双层钢丝焊接网。

泡沫混凝土外墙内应配置厚

度不小于 100mm 的焊接钢

丝网架，钢丝直径不宜小于

4mm。泡沫混凝土内隔墙内

应配置厚度不小于 60mm的

焊接钢丝网架，钢丝直径不宜

小于 4mm。

拉结筋数量

拉结筋可采用 2Ф6钢筋（墙内配置

双层钢丝焊接网时）或1Ф6钢筋（墙

内配置单层钢丝焊接网时）

拉结筋应为两根直径不小于

6mm的钢筋，两根钢筋间距

不宜大于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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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柱、暗柱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当墙长大于

5m时或墙长超过层高 2倍时，墙高

小于 6m，应在墙体中间位置设置暗

柱；墙高大于 6m，应在墙体中间位

置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当墙长

大于 5m时或墙长超过层高 2

倍时，宜在墙体中间位置设置

钢筋混凝土构造柱；

配筋带、钢筋混凝土现

浇带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当墙高大于

4m、小于 6m时，墙体半高处宜设

置与柱连接且沿墙全长贯通的配筋

带；当墙高大于 6m 时，应设置与

柱连接且沿墙全长贯通的钢筋混凝

土现浇带

墙高超过 4m时，墙体半高处

宜设置与柱连接且沿墙全长

贯通的钢筋混凝土现浇带。

纵横墙交界处、转角墙

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纵横墙交接处

及墙体转角处，当墙高大于 3m时

应设置暗柱；当相邻墙体转角距离

小于 1m时，可只在受力较大的转

角处设置暗柱；当墙体厚度为

100mm时，可在墙体转角处设置两

根通长钢筋，无需设置暗柱。

泡沫混凝土纵横墙交接处及

隔墙转角处，当墙高大于

3m时应设钢筋混凝土构造

柱。当墙高不大于

3m时，可设暗柱。

配电箱、消防栓箱
规定了配电箱、消防栓箱等与泡沫

混凝土墙体连接措施
—

5 施工

本章节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生产和施工过程中的各种要求和注意事项；

分为一般规定、施工准备、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养护和现

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面层五部分。

施工准备中对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施工基面准备、水、电管线、预埋件、模板、

与钢筋的品种、规格、数量、位置等进行了规定。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对泡沫混凝土浆料拌制、运输、浇筑等进行了规定。

5.2 施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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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规定了应检查水、电管线、预埋件的规格、数量、位置及固定情况。

5.2.3 泡沫混凝土墙体模板设计不周到，容易发生质量和安全事故。为保证质量和安全，

本条规定模板及其支架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刚度和稳定性，能可靠地承受浇筑泡沫混

凝土的重量、侧压力以及施工荷载。

5.2.4 现浇泡沫混凝土施工，必须进行模板安装，才能使泡沫混凝土塑造成设计要求的

形状。由于泡沫混凝土自身流动度高，若模板接缝较大将会造成漏浆，而模板内的积水、

杂质与基层情况一样，同样会影响泡沫混凝土的性能。

5.2.6 对泡沫混凝土墙模板做出规定。

5.3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施工

5.3.4 考虑到泡沫混凝土拌合物的稳泡情况和施工要求，本条规定泡沫混凝土拌合物的

初凝时间不应大于 2h。

5.3.5 本条对泡沫混凝土干混砂浆料采用工厂预拌配制时作出规定。

5.3.7 搅拌站距离施工现场较远时，需要用搅拌车运输，泡沫应在施工现场与料浆混合。

在料浆到达施工现场时，卸料前应对料浆进行强化搅拌，防止料浆结皮、分层、离析

等现象的发生。

在二次搅拌机的进料口加装过滤网，对料浆中的结块、石子等进行过滤是为了保证泡

沫混凝土料浆的均匀性，并防止设备堵塞。

5.3.9~5.3.11 这三条的规定均是为了防止泡沫混凝土消泡并且保证浇筑均匀。

5.3.13 出料口离浇筑面垂直距离不应超过 0.5m，以防止冲击力过大造成气泡破损过多。

5.3.14 本条对现浇泡沫混凝土在雨期、高温和冬期施工作了规定。

5.4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养护

5.4.1~5.4.3 为保证墙体质量，对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养护做出了规定。

5.5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面层

5.5.1~5.5.3 为保证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面层质量，做出了相应规定。

6 质量检验与验收

本章节规定了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质量检验方法和验收标准；分为原材料质量

检验、性能质量检验、工程验收三部分。

6.1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原材料质量检验

6.1.1 原材料进场时，供方应按材料进场验收划分的检验批，向需方提供有效的质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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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这是证明材料质量合格以及保证材料能够安全使用的基本要求。各种建筑材料均

应具有质量证明文件，这一要求已经列入我国法律、法规和各项技术标准。

6.1.2 本条规定的目的，一是通过原材料进场检验，保证材料质量合格，杜绝假冒伪劣

和不合格产品用于工程；二是在保证工程材料质量合格的前提下，合理降低检验成本。

6.2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性能质量检验

6.2.2 泡沫混凝土拌合物流动度的检验应符合《泡沫混凝土》JG/T 266的规定。

6.2.3 硬化后泡沫混凝土性能应符合本规程第 3.3节的规定。

6.3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工程验收

6.3.1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工程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统一标准》GB 50300和《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

3 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分析与指标确定

3.1 泡沫混凝土材料与制备

3.3条对现浇泡沫混凝土的性能指标进行了规定，指标依据如下：

1.利用粉煤灰作为掺合料，炉渣作为细骨料并加入聚丙烯纤维进行 A10等级的泡沫混

凝土的制备。配合比如下表 3.1.1所示：

表 3.1.1 泡沫混凝土配合比（kg/m3）

水泥 粉煤灰 炉渣 外加剂 水 PPF 泡沫

B0F7 325 700.9 0 3.15 381.1

0 %
(0 kg/m3)

250L/m3

B2F5 325 501.5 200 3.15 359.9 250L/m3

B3F4 325 404.7 300 3.15 349.4 250L/m3

B4F3 325 310.9 400 3.15 338.8 250L/m3

B5F2 325 217.2 500 3.15 328.2 250L/m3

B6F1 325 123.4 600 3.15 317.6 250L/m3

B0F7 325 700.9 0 3.15 381.1

0.5 %
(4.6 kg/m3)

250L/m3

B2F5 325 501.5 200 3.15 359.9 250L/m3

B3F4 325 404.7 300 3.15 349.4 250L/m3

B4F3 325 310.9 400 3.15 338.8 250L/m3

B5F2 325 217.2 500 3.15 328.2 250L/m3

B6F1 325 123.4 600 3.15 317.6 250L/m3

3.3.1 干密度

泡沫混凝土制品的干密度测试方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 T 266执行，

结果如下表 3.1.2所示：

表 3.1.2 干密度

编号 0 %纤维/ kg/m3 0.5 %纤维/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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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F7 1040.78 948.04
B2F5 1030.23 946.73
B3F4 1021.98 946.06
B4F3 1044.16 945.71
B5F2 1039.33 944.28
B6F1 1008.98 933.32

按照固定料浆体积法得出的配合比的干密度均处于 A10等级范围内，加入 0.5 %的聚丙

烯纤维后，干密度降低，其干密度处于 A09等级范围内。

3.3.3 抗压强度

抗压强度的测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 T 266执行，结果如下表 3.1.3所

示：

表 3.1.3 抗压强度

编号 0%纤维/ MPa 0.5%纤维/ MPa
B0F7 6.72 5.97
B2F5 4.80 5.37
B3F4 4.62 3.94
B4F3 7.26 5.91
B5F2 6.36 4.59
B6F1 3.86 3.50

不加纤维的泡沫混凝土 28 d的抗压强度最低为 3.86 MPa≥3.825 MPa，加入 0.5 %体积分

数的聚丙烯纤维后的泡沫混凝土的抗压强度最低为 3.50 MPa≥3.40 MPa。

3.3.4 吸水率

吸水率的测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 T 266执行，结果如下表 3.1.4所示：

表 3.1.4 抗压强度

编号 0 %纤维/ % 0.5 %纤维/ %
B0F7 8.68 12.65
B2F5 10.46 15.88
B3F4 13.16 14.95
B4F3 11.48 13.53
B5F2 9.46 16.34
B6F1 14.71 18.95

不加纤维的泡沫混凝土试件的吸水率在 8.68 %~14.71 %之间变化，最大值为

14.71 %≤15 %，加入纤维后的泡沫混凝土的吸水率在 12.56 %~18.95 %之间变化，最大值为

18.95 %≤20 %。

3.3.6 导热系数

泡沫混凝土的导热系数测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JG/ T 266执行，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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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3.1.5所示：

表 3.1.5 导热系数

编号 0 %纤维/ [ W/(m·k) ] 0.5 %纤维/ [ W/(m·k) ]
B0F7 0.2472 0.2228
B2F5 0.2409 0.2355
B3F4 0.2378 0.2319
B4F3 0.2325 0.2248
B5F2 0.2237 0.2101
B6F1 0.2157 0.2055

不加纤维的泡沫混凝土试件的导热系数在 0.2157 [ W/(m·k) ]~0.2472[ W/(m·k) ]之间变

化 ， 最 大 值 为 0.2472≤0.27[ W/(m·k) ] ， 加 入 纤 维 后 的 泡 沫 混 凝 土 的 吸 水 率 在

0.2055[ W/(m·k) ]~0.2355[ W/(m·k) ]之间变化，最大值为 0.2355[ W/(m·k) ]≤0.24[ W/(m·k) ]。

3.3.8 干燥收缩值

泡沫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值测试按照现行建材行业标准《泡沫混凝土制品性能试验方法》

JC/ T 2357执行，结果如下表 3.1.6及图 3.1-1所示：

表 3.1.6 泡沫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值

编号 3天/ μm 7天/ μm 14天/ μm 28天/ μm 56天/ μm
B0F7

0 %纤维

323.97 559.99 793.9 975.65 1135.16
B2F5 273.53 512.11 699.75 893.44 1016.94
B3F4 243.53 394.98 556.82 804.48 892.35
B4F3 206.09 347.51 482.26 730.38 789.40
B5F2 191.21 302.55 445.8 691.67 770.42
B6F1 176.67 286.67 426.67 583.33 677.67
B0F7

0.5 %纤维

567.75 726.29 916.90 1053.2 1159.88
B2F5 206.75 662.48 833.13 1025.82 1149.51
B3F4 371.67 576.61 745.34 910.18 1015.27
B4F3 304.07 512.29 720.16 956.28 1067.34
B5F2 394.29 558.94 788.67 921.63 1049.45
B6F1 333.18 512.76 705.27 814.39 895.82

不加纤维的泡沫混凝土试件的干燥收缩值在 677.67 μm~1135.16 μm之间变化，最大值

为 1135.16 μm≥1000 μm（1.0mm/m），加入纤维后的泡沫混凝土的干燥收缩值在 895.82

μm~1159.88 μm之间变化，最大值为 1159.88 μm≥1000 μm（1.0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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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加纤维的 （b）加入 0.5 %纤维的

图 3.1-1 泡沫混凝土样品的干燥收缩

3.2 设计

本规程设计内容的编制通过进行有限元模拟进行计算，单层单榀结构有限元模型如图

3.2-1，框架结构模型如图 3.2-2。

图 3.2-1 单层单榀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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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框架结构模型

3.2.1 高厚比

4.1.3条对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高厚比进行了规定，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

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中规定墙体允许高厚比取 22。现浇泡沫混凝土墙体的高厚比验算

参照了现行国家标准《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墙、柱高厚比计算公式验算。考虑到

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整体性较好，且配有钢丝网片，周边与主体结构构件设置拉结，

故本规程的墙体允许高厚比取 24。单层单榀结构指标验证数据如表 3.2.1与图 3.2.1-1所示，

框架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特征周期 0.65s、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果如图 3.2.1-2所示。

表 3.2.1 允许高厚比 22与 24性能指标

允许高厚

比

平面内 平面外

承载力

（KN）
初始刚度

（KN/mm）
延性

承载力

（kPa）
初始刚度

（kN·mm-1×103）
22 627.31 37.46 5.4 5.35 0.013
24 578.19 31.67 5.3 5.01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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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平面内荷载-位移曲线 （b）刚度退化曲线

（c）累积耗能曲线 （d）平面外荷载-位移曲线

图 3.2.1-1 平面内与平面外性能指标

允许高厚比 24的平面内承载力和初始刚度较允许高厚比 22分别下降了 8.5%和 18.3%，

平面外承载力和初始刚度分别降低了 6%和 18.2%。

图 3.2.1-2 八度设防框架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由图 3.2.1-2可知，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允许高厚比为 24时，最大层间位移角满足《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1/50 的限值。

3.2.2 墙体厚度

4.1.5和 4.1.6条对内墙体厚度进行了规定，相比于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

土应用技术规程》，内隔墙厚度由 120mm减小为 100mm。单层单榀结构指标验证数据如表

3.2.2与图 3.2.2-1所示，框架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7、8、9度、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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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2所示，框架-剪力墙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果如图 3.2.2-3

所示。

表 3.2.2 100mm与 120mm墙厚性能指标

墙体厚度

（mm）

平面内 平面外

承载力

（KN）
初始刚度

（KN/mm）
延性

承载力

（kPa）
初始刚度

（kN·mm-1×103）
100 385.54 58.53 5.47 7.47 0.13
120 396.6 61.22 6.11 9.30 0.29

（a）平面内荷载-位移曲线 （b）刚度退化曲线

（c）累积耗能曲线 （d）平面外荷载-位移曲线

图 3.2.2-1 平面内与平面外性能指标

由表 3.2.2与图 3.2.2-1可知，内隔墙厚度由 120mm减小为 100mm，其平面内峰值承载

力、初始刚度、延性分别降低了 2.87%、4.6%、11.7%。100mm墙体的面外承载力与初始刚

度较 120mm墙体分别降低了 24.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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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七度设防

（b）八度设防

（c）九度设防

图 3.2.2-2 框架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由图 3.2.2-2可知，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墙体厚度由 120mm减小为 100mm墙厚，最大

层间位移角在不同设防等级下均增大，最大层间位移角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1/50 的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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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3 八度设防框架-剪力墙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由图 3.2.2-3可知，在八度罕遇地震作用下，填充墙厚度为 100mm的框架-剪力墙结构

的最大层间位移角满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1/100的限值。

3.2.3 钢丝网直径与网孔间距

4.1.5 和 4.1.6 条对钢丝网片的直径与网孔间距进行了规定，相比于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规定泡沫混凝土内隔墙可根据抗震设防烈度与抗震

等级的不同选取不同构造措施。单层单榀结构指标验证数据如表 3.2.3与图 3.2.3-1所示，框

架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7、8、9度、罕遇地震作用下的结果如图 3.2.3-2所示。

表 3.2.3 钢丝网直径与间距改变性能指标

构造 平面内 平面外

钢丝网网孔

间距

（mm）

钢丝网直径

（mm）

承载力

（KN）
初始刚度

（KN/mm）
延性

承载力

（kPa）
初始刚度

（kN·mm-1×103）

100
4 407.03 68.54 5.44 19.45 2.47
3 405.40 68.32 5.50 17.89 2.48
2.5 404.66 68.24 5.43 17.16 2.48

200
4 405.54 68.51 5.12 17.6 2.48
3 405.11 68.37 5.13 16.45 2.49
2.5 404.44 68.34 5.16 16.01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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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1 平面内与平面外性能指标

由表 3.2.3与图 3.2.3-1可知，钢丝网片网孔间距由 100mm增加到 200m，间距由 4mm

减小到 2.5mm，对平面内性能影响较小，对平面外初始刚度影响较小，网孔间距 200mm、

直径 2.5mm的钢丝网片平面外承载力相较于网孔间距 100mm、直径 4mm的钢丝网片降低

了 21.48%。

（a）七度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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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八度设防

（c） 九度设防

图 3.2.3-2 框架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由图 3.2.3-2可知，在罕遇地震作用下，钢丝网直径由 4mm减小为 2.5mm，网孔间距由

100mm增加到 200mm，对结构层间位移角的影响较小，且最大层间位移角均满足《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1/50 的限值。

3.2.4 拉结筋数量

4.2.1 条对拉结筋数量进行了规定，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

程》中规定拉结筋应为两根直径不小于 6mm的钢筋，沿高间距不宜大于 500mm。本规程在

此基础上进行优化，并参考山东省标准 TSDCT-2019《LFCW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非承重墙

体应用技术规程》，规定拉结筋可采用 2Ф6 钢筋（墙内配置双层钢丝焊接网时）或 1Ф6

钢筋（墙内配置单层钢丝焊接网时），沿墙高间距 500m。单层单榀结构指标验证数据如表

3.2.4 与图 3.2.4-1 所示，框架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特征周期 0.65s、罕遇地震作用

下的结果如图 3.2.4-2所示。

表 3.2.4 拉结筋性能指标

构造

平面内 平面外

承载力

（KN）
初始刚度

（KN/mm）
延性

承载力

（kPa）
初始刚度

（kN·mm-1×103）
1Ф6 574.81 37.46 5.36 5.1 0.013
2Ф6 578.78 37.60 5.18 5.79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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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1 平面内与平面外性能指标

拉结筋由 2根减小为 1根，平面内承载力降低了 0.69%，初始刚度降低了 0.34%，延性

提供了 3.5%，面外承载力降低了 13.53%，面外初始刚度下降幅度较大。

图 3.2.4-2 八度设防框架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由图 3.2.4-2可知，在八度设防罕遇地震作用下，拉结筋为 1Ф6，其最大层间位移角满

足《建筑抗震设计规范》1/50 的限值。

3.2.5 构造柱与暗柱

4.2.3 条对墙体中设置构造柱与暗柱进行了规定，相比于行业标准 JGJ/T 341-2014《泡

沫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规定墙长超过 5m或层高 2倍时，应设置暗柱。单层单榀结构指

标验证数据如表 3.2.5与图 3.2.5-1所示，框架结构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7、8、9度、罕遇地震

作用下的结果如图 3.2.5-2所示。

表 3.2.5 构造柱、暗柱性能指标

构造 平面内 平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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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

（KN）
初始刚度

（KN/mm）
延性

承载力

（kPa）
初始刚度

（kN·mm-1×103）
无构造柱

与暗柱
548.74 88.72 5.78 17.1 2.483

暗柱 562.33 90.21 5.72 25.1 3.287
构造柱 556.60 91.79 5.71 29.2 4.394

图 3.2.5-1 平面内与平面外性能指标

由表 3.2.5与图 3.2.5-1可知，无构造柱（暗柱）结构的面内承载力和初始刚度较设构造

柱结构分别降低了 1.4%和 3.3%，较设暗柱结构分别降低了 2.6%和 1.7%。面外承载力和初

始刚度较设构造柱结构分别降低了 39.4%和 43.5%，较设暗柱结构分别降低了 29.5%和

24.5%。

设暗柱结构的面内承载力较设构造柱结构提高了 1.4%，初始刚度降低了 1.75%，面外

承载力和初始刚度较设构造柱结构分别降低了 16.33%和 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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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七度设防

（b） 八度设防

（c）九度设防

图 3.2.5-2 框架结构罕遇地震作用下层间位移角

由图 3.2.5-2可知，在八度设防罕遇地震作用下，最大层间位移角满足《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1/50 的限值。

4 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说明

本规程不涉及专利和相关知识产权

5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建筑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实现双碳战略的重要领域，《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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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发展规划》《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2024-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关键政策明确了绿色建筑低碳转型路径。建筑行业是碳排放“大

户”，根据《中国建筑能耗研究报告（2020）》显示，我国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占全国

碳排放总量的 50.9%，因此进行行业节能减碳是重中之重，建筑节能行业迈向纵深发展将成

为必然趋势。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是符合国家“双碳战略”的绿色建材，是未来墙体

的发展趋势。

相较于其他墙体材料产品，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具有质轻、整体性好、保温和隔

声性能好、防火阻燃、工艺简便、施工快捷、节约材料等特点，是一种具有多功能性的环

保墙体。国内市场的需求在过去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增长。

在产业化情况方面，泡沫混凝土建筑体系自 2008 年规模化应用以来，已经成为行业发

展的新亮点。目前，我国泡沫混凝土年生产总量已突破 6000 万立方米，位居全球第一，现

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是其主要的工程应用领域之一。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可在现场

一次浇筑成型、免抹灰，兼顾墙体的整体性和功能性，与传统砌体结构墙体相比，现浇轻

质泡沫混凝土墙体轻质高强，热工性能优异、防火隔音性能优良、节能环保，可以提高施

工效率、降低成本。

在推广应用论证方面，随着泡沫混凝土材料、技术与设备的发展，现有的相关规范规

程中存在着材料用料过多、配筋量过高等不足之处，因此依照现有的规范、规程、技术标

准等进行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制备与施工作业，可能存在着工序多、成本高、质量

过剩的问题，不利于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发展。因此本规程的编制有利于对现浇轻

质泡沫混凝土墙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本规程的内容已经过十几个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高校及研究院的相关专家多次讨论确定了最终内容，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技

术在工业与民用建筑行业有着广泛应用前景。

在经济效益方面，本规程的制定可在保证抗震性能的基础上，简化施工工艺，降低结

构成本及全寿命周期能耗。因此，本规程对社会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同类先进标准情况

无。

7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

经广泛调研和多方面征求意见，本规程符合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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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8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9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现浇轻质泡沫混凝土墙体应用技术规程》标准作为推荐性工程建设类协会标准

发布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尽快做好标准发布实施工作，标准颁布实施后，相关部门应做好标准宣贯培训工作，

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法，使本规程得以认真执行，在现浇混凝土结构裂缝控制方面起到重要

的指导作用。

11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12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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